关于加强期末考试管理工作的通知

各教学单位：

本学期期末考试即将开始，为确保考试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规范考试程序管理

1、各教学单位应高度重视期末考试的组织与管理工作。成立以各教学单位主管教学负责人为组长的考试工作领导小组，组织师生学习《浙江音乐学院全日制本科生考试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（浙音[2016]161号）及相关考试规章制度，做好考试工作安排和师生动员工作。

2、做好教考分离课程的抽卷、阅卷、试卷分析等各项监控工作，做好考场安排与管理工作。
3、做好试卷命题、审题、印制、保管、阅卷、存档等各项管理工作。采用卷面形式考核的课程，试卷格式、标准答案及评分标准、试卷质量分析等均须按要求规范操作。各教学单位应加强以上各环节的指导、审核工作，并在考试结束后组织教师对试卷进行归档、自查。

4、进一步加强平时成绩管理。认真填写“教师教学工作记录”中的相关内容，并在学期结束后存档。

5、进一步加强学生的考前教育，强化学生在考试过程中的责任感和自我管理意识，使学生充分认识到考试的重要性和违反考试纪律的严重后果（因考试作弊受到“记过”及以上处分的，根据学校有关规定不授予学士学位）。切实抓好考风建设，创造公平竞争的考试环境。

二、加强考试过程管理

1、学生须携带本人身份证或学生证参加考试（一卡通无效），若证件丢失，由学生所在系教务管理人员需向相关考场监考人员提供材料证明。考生进入考场后应关闭手机等通讯设备，将手机和考试相关资料放置到指定位置，服从监考人员的安排与管理。学生应自觉遵守考场规则，诚信考试。

2、监考人员（考务人员）须认真履行工作职责。按时领取试卷，提前30分钟到达考务办签到领卷，布置、清理考场，安排考生座位，考前逐一核查考生的有效证件以及是否按指定座位就座。宣读考生须知，严肃考场纪律，及时发现和制止考生舞弊行为，对违纪考生及时报送开课系相关考试管理人员处理。

3、实行院、系（部）两级考场巡查制度，巡查内容包括监考到位情况、考场布置情况、考试座位安排、执行监考以及考生纪律等方面。对考试管理薄弱、考场纪律松懈、学生考试作弊等问题，一经查实，将根据学院的有关规定严肃处理。

三、严格课程考核要求

1、继续推进考试改革。课程考核方式可根据专业特色、课程内容和性质以及课堂教学的实际情况，灵活采用闭卷、开卷、机考、口试、提问答辩、演讲、论文、报告等形式中的一种或几种相结合的考核方式进行。

2、采用非卷面考试形式的课程（表演、音工类术科考核课程除外），任课教师需填写“非卷面考核方法申请表”， 报所属教研室及开课单位主管教学负责人审批。考核结束后，任课教师应做好“非卷面考核质量分析”。杜绝借改革之名，随意考核，降低考核标准以及人才培养质量。

3、采用论文形式考核的课程，以随堂考查课及组织统一考试形式的科目，须采用教务处通知的统一论文模板（手写格子形式）；非随堂考查课及非组织统一考试形式的科目，可使用教务处统一的手写形式的论文模板，开课系也可自行制订统一论文模板。最终，论文都要以纸质形式存档。论文格式、纸张大小要统一，内容应包含论文题目、摘要、关键词、正文、参考文献，字数由任课教师设定限制。

4、专业术科的考试评委要单人单桌，在音乐厅考试的学生都要着正装上台（包括伴奏人员），完整演奏、演唱。教师打分表上若有分数改动的，都要完整签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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